[bookmark: _Toc14194]附件3：质量技术标准

铝钛硼合金技术质量标准
[bookmark: _Toc12555]1.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铝钛硼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随行文件（质量证明书）等内容。 
适用于新材料公司采购铝钛硼质量技术要求、质量检验及质量验证。
[bookmark: _Toc29505]1.2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中，除正在执行的合同中有明确规定外；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标准。该部分标准的引用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取样方法、检测方法、重复性、再现性、数值修约等规定要求。
GB/T 1196重熔用铝锭
GB/T 3199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
GB/T 3246.1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1部分：显微组织检验方法
GB/T 3246.2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2部分：低倍组织检验方法
GB/T 7999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
GB/T 8170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GB/T 17432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
GB/T 20975（所有部分）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YS/T 275高纯铝锭
YS/T 665重熔用精铝锭
GB/T 27677-2017铝中间合金
[bookmark: _Toc21456]1.3 技术要求
1.3.1 主要化学成分
铝钛硼合金采用牌号为Al99.70的重熔用铝锭作为原材料生产，重熔用铝锭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/T 1196的规定；或采用相应纯度的铝锭作为原材料生产，其牌号和化学成分应符合YS/T 275或YS/T 665的规定。铝钛硼牌号和化学成分应符合GB/T 27677-2017的标准。主要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表1：主要化学成分
	牌号
	化学成分(质量分数)/％

	
	不大于

	
	Fe
	Ti
	B
	V

	AlTi5B1
	0.30 
	4.5~5.5
	0.8~1.2
	0.20

	注：1.表中的单个数值为元素质量分数的最高限。
2.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，数值修约按GB/T 8170的有关规定进行。修约数位与表1中所列极限值数位一致。


1.3.2 外观质量
1.3.2.1 铝中间合金外观不准许存在夹渣、腐蚀、夹杂物、油污或任何异物等,允许有不影响使用的氧化膜褶皱或收缩裂纹存在。  
1.3.2.2 铝钛硼要求为杆状或块状。
1.3.2.3 铝钛硼杆状长度要求：500mm，直径为9.5mm±0.3，每小包重量为20kg至25kg。
1.3.2.4 铝钛硼块状重量要求：100克/块、200克/块、350克/块、500克/块；每箱25kg包装。
1.3.2.5 在每小包的外包装上必须喷涂铝钛硼字样及单包重量。        
[bookmark: _Toc24574]1.4 检验规则
1.4.1 检测和验收
1.4.1.1 每批铝钛硼，供方需检测合格后，方可发货至需方。每批铝钛硼发货时，供方需随车提供检测报告，并得到需方的认可。
1.4.1.2 每批铝钛硼到货后，需方应逐批进行取样封存留样，且每季度至少对留样随机抽检一次。当发现检验结果与合同约定不符时，应及时向供方提出异议。供方在收到需方质量异常反馈后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，否则视为默认需方提出的异议和后续处理意见。
1.4.1.3 生产过程中出现相关质量问题时，若经验证为铝钛硼质量不合格所引起的，则应依据合同约定视同为供方违约，由供方承担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。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供应商资格，列入供应商黑名单。
1.4.1.4 必要时，需方可依据订货单（或合同）约定，进入供方现场对拟交货的产品进行供货前的抽查检验。
1.4.2 检验项目
每批应进行表1规定化学成分、外观质量、显微组织的检验。
1.4.3 取样和制样 
1.4.3.1 取样时供需双方现场共同取样、封样（供方无法现场参与时，可委托运输司机与需方一起取样，供方须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授权文件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1.4.3.2 每批次随机抽取1块铝钛硼，在铝钛硼任意部位切取试样；铝钛硼试样均等分为3份，一份需方验收检测，一份需方保存留底，一份备复检仲裁使用，一份样品共三块试样组成。 
1.4.3.3 封存试样保存期限不少于3个月。
1.4.4 检验结果的判定
1.4.4.1 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,则判该批不合格。
1.4.4.2 任一产品的外观不合格时,判该锭、该卷或该捆产品不合格。
1.4.5 复检
1.4.5.1 供需双方在验收过程中就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，供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申请，用需方到货验收时封存样品进行复检。双方一起确认样品后，在广西百矿冶金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进行复检，当复检结果在该项指标检测标准规定再现性范围内的，以需方到货验收时检测结果为结算依据，当复检结果超出该项指标检测标准规定再现性范围的，以复检结果为结算依据。
1.4.5.2 第三方复检费用由提出异议方承担。
[bookmark: _Toc1942]1.5 试验方法
[bookmark: _Toc5448]1.5.1 化学成分
1.5.1.1 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应符合GB/T 20975（所有部分）或GB/T 7999的规定。
1.5.1.2 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,数值修约规则按GB/T 8170的有关规定进行,修约数位应与表规定的极限数位一致。
[bookmark: _Toc27477]1.6 标志、标签和随行文件
1.6.1 标志
包装袋上应标明：产品名称、产品执行标准号、产品批号、净含量、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。
1.6.2 随行文件
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等，应注明：①供方信息；②产品名称和牌号；③批号、净含量；④分析检验结果及供方技术(质量)监督部门印记；⑤执行标准号；⑥生产日期或包装日期。
[bookmark: _Toc13235]1.7 运输和贮存
1.7.1 铝钛硼用干燥木质托盘盛装,表面用整体的塑料布包裹后,再用高强度塑料包装带捆扎,应保证不散捆。
1.7.2 产品发运时，车厢内应清扫干净或铺垫防护材料。不同牌号的产品不应混装。
1.7.3 产品应分批堆放在清洁、干燥的仓库内，不应污染。
1.7.4 产品运输过程应做好防雨、防潮、防腐蚀。
[bookmark: _Toc13881][bookmark: _GoBack]1.8 扣款细则
当供方供应的铝钛硼不合格时，如需方同意接收使用的，按以下扣款细则进行扣款，否则进行退货处理。 
表2：铝钛硼扣款细则
	铝钛硼扣款细则

	序号
	子项
	要求
	降级扣款规定
	扣款

	1
	Fe%
	≤0.30
	每高于要求0.02
	100元/吨

	2
	Ti%
	4.5~5.5
	每高于或低于要求0.1
	100元/吨

	3
	B%
	0.8~1.2
	每高于或低于要0.05
	100元/吨

	4
	V%
	≤0.20
	每高于要求0.02
	100元/吨

	5
	外观质量
	外观不合格，经需方评审可使用的，扣50元/吨，不能使用的，退货处理。

	注：降级扣款时，不足0.02按0.02标准扣款；不足0.05按0.05标准扣款；不足0.1按0.1标准扣款。



